附件10
注销公示（范例参考）

尊敬的各位学员、家长及相关单位：
为妥善处理机构后续事宜，保障各方合法权益，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相关地方性法规、规章的规定，现就XX艺术培训有限公司拟终止办学、办理注销登记事宜公示如下：
1.机构名称：XX艺术培训有限公司（全称）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
3.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核准书编号：XXXX
4.机构地址：XXXX
5.举办者/法定代表人：XXX
6.注销原因：请简要说明注销原因，例如：举办者主动申请终止办学、因政策调整停止经营、完成办学使命等。
7.公示期限：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共 30 日（起始日期：202X 年  月  日，结束日期：202X年   月   日）。
8.学员安置与退费处理：明确退费流程、所需材料、办理时间和地点。确保有足够资金处理退费。
本机构已停止招收新学员。
对于尚未完成培训服务的在读学员，本机构已制定详细的学员安置及退费方案（方案详情请见附件或到机构办公地点查阅）。
所有学员的剩余学费、押金等债权，请相关权利人在本公示期内（即起始日期至结束日期），凭有效合同、缴费凭证、身份证明等材料，到本机构指定地点（地址：XXXX；联系人：XXX；联系电话：XX）办理登记确认及退费手续。
公示期满后，未登记确认的债权，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及机构章程规定处理。
9.债权债务处理：
本机构成立清算组（并指定清算负责人：XXX）负责清算事宜。请与本机构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或个人，在本公示期内（即 起始日期至结束日期），持有效债权/债务凭证及相关证明材料，向本机构清算组（清算负责人）申报。逾期未申报者，视为自动放弃权利。清算组联系人：XXX；联系电话：XXXX；联系地址：XXXX；电子邮箱（如有）：XXXX。
10.注销进展：
本公示期满且清算工作完成后，本机构将依法向主管部门申请注销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核准书。待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核准书注销后，本机构将向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营业执照注销登记。
公示发布同时，将此公示文件及注销申请、清算报告（如有初步方案）等材料提交给主管部门进行报备，并按其要求进行后续操作。
11.特别声明：
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任何单位或个人以“本机构全称”名义开展的任何招生活动、收费行为均与本机构无关，本机构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法律责任。
请广大学员、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周知，并相互转告。对于由此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示！


校外培训机构全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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